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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

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在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王晨作关于《民法典（草案）》
的说明时这样说。

说明中表示，这部集聚 14 亿人智慧
的《民法典（草案）》推出，是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需要，是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坚持
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增进人
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
然要求。

然而，要完成这样一项被称为当下
“最伟大、最庞大、最复杂的法律工程”并
非易事。谈及“呼之欲出”的中国民法
典，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
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秘书长王轶
难掩激动的心情。他说：“如果从 1954 年
新中国第一次民法典起草算起，我们已
经等了 66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于 1954 年、1962
年、1979 年和 2001 年先后四次启动民法
典制定工作，但最终都因为条件不成熟
而搁置。

时光回溯到 2014 年 10 月，中共十八
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编纂民法典”这
一重大立法任务。中国民法典编纂采取

“两步走”：第一步出台民法总则；第二步
编纂民法典各分编，并将修改完善的各
分编草案同民法总则合并为完整的《民
法典（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按照这种思路，继承法、民法通则、
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
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单行法分别被
制定出来，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较好的
制度基础、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社会基
础。

2016 年 6 月，民法总则草案首次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法典编纂工作
正式进入立法程序。2019 年 12 月，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经过 5 年磨砺，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
法典终于迈上最后“征程”。在《关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中
这样提到，《民法典（草案）》是对我国现
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物权
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
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方面的民事
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形
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
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民法典是新中国
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
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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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美编 祁玲·热点两会

今 年 两 会 期 间 ，各 界 期 盼 已 久 的
《民法典（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这部被
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
（草 案）》，包 括 总 则 编 、物 权 编 、合 同
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
权责任编及附则，共 1260 个条文，几乎
涵盖了人一生中所有的民事行为。

这一新中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
律，自 2015 年编纂工作启动以来，就成
为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和关注的焦点。
那么这部法典缘何备受瞩目？其诞生
的历程是什么样的？又有什么亮点和
特色？对 14 亿百姓生活将产生什么样
的影响？记者对此进行了梳理。

民法典民法典民法典 让生活更美好让生活更美好

《《民法典民法典》》（（草案草案））》》提出后提出后，，广大出席广大出席
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民法民法
典典（（草案草案））》》进行认真审议进行认真审议，，并纷纷认为并纷纷认为：：
《《民法典民法典（（草 案草 案））》》彰显积极回应百姓关彰显积极回应百姓关
切切，，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必必
将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实现实现““两个一百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完备的民事法治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完备的民事法治
保障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
肖胜方肖胜方：：““民法典理应成为治国理政的重民法典理应成为治国理政的重
要工具要工具，，成为中国国家治理成为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稳定持续
发展的重要保证。”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
忠梅参与了《民法典（草 案）》的编纂工
作。她表示：“《民法典（草案）》彰显‘四
个自信’，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基本要求，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制度的进一步成熟和稳
定。”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
律师协会会长李亚兰认为，国
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离不开
法治体系的现代化。编纂民
法典，将推动完善民商事领域
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以
良法促善治，为经济社会稳定
发展夯实法治保障，助推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新
的飞跃。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参与
了《民法典（草案）》的编纂工
作。“民法典编纂过程中，针
对现行民事法律中对人民权
利的不必要限制性规定作出
修改，充分体现了‘最大程度
保护人民权利’这一宗旨。”
他说。

全国人大代表、华东政法
大学副校长陈晶莹说：“人民
群众的法治意识不断提高，期
待自己的民事权利能够得到
更好保护。编纂民法典，就是
要顺应人民意愿，坚持立法为
了人民、立法保障人民的宗
旨。”针对草案中突出对绿水
青山蓝天的保护，将绿色原则
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新增
的保理合同相关规定，解决企
业融资问题，优化营商环境等内容，她提
出，《民法典（草案）》紧随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开放性。

“中国人在道德共识、价值理念和文
化象征等精神层面的特性，都通过《民法
典（草案）》浇筑到具体的制度和规则中，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全国政协委员、北
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说。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副会
长周世虹说，此次《民法典（草案）》对于
民事权利类型规定更丰富，行使权利规则
更清晰，权利保障更完善。“民法典对公民
权利类型及其行使方式规定得越丰富、越
精细，就越能限制公权力的滥用，越能起
到规范公权力的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
长王俊峰表示，这部承载着人民期待、凝
结着几代法律人梦想的民法典，必将为更
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
供坚实法治保障。

……
在 21 世纪 20 年代之初，《民法典（草

案）》经过历史的考验和沉淀，终于渐行渐
近，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的一座丰
碑，也将是人类法律文明史上的崭新路标。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剧烈变化的
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新挑战层出不穷，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要求日益增长，《民法典（草案）》
如何回应时代变化和人民诉求？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作为新时代
人民权利的“宣言书”，《民法典（草案）》
充分体现了时代特色。对于疫情防控、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高空抛物坠物、性
骚扰、手机 APP 收集个人信息、高校信贷
等社会热点和百姓关切，草案均进行了
直接回应。

——结合疫情防控 进一步完善监
护制度

疫情期间，实践中存在监护人被隔
离，导致被监护人缺乏照料的情况，相关
新闻报道也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关注讨
论，如何保障被监护人的安全健康问
题？《民法典（草 案）》紧跟社会民众关
切，对此提出了针对性方案。

草案规定，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
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
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草
案规定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
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此外，在征用组织、个人的不动产或
者动产的事由中，对于疫情中物业服务
企业和业主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草案增
加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
应当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
和其他管理措施，积极配合开展相关工
作，业主应当依法予以配合。

草案完善了国家订货合同制度，规
定国家根据抢险救灾、疫情防控或者其
他需要下达国家订货任务、指令性计划
的，有关民事主体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
同。

——物权编：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安居才能乐业。草案物权编新增
“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规定，明确
居住权原则上无偿设立，居住权人有权
按照合同约定或者遗嘱，经登记占有、使
用他人的住宅，以满足其稳定的生活居
住需要。

此外，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70 年
到期怎么办、小区业主维权难、公共维修
资金常年“沉睡”等社会热点，草案均有
明确规定：明确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
限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
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
理。

草案还明确了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居民委员会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
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适当降低

业主共同决定事项，特别是使用建筑物
及其附属设施维修资金的表决门槛，并
增加规定紧急情况下使用维修资金的特
别程序。

——合同编：对高利贷和“霸王条
款”说“不”

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
度，大到买房，小到交水电费，人们的生
活离不开各种合同。为解决合同法实施
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草案对于合
同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改与完
善，以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针对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草
案增加规定物业服务合同，为老百姓解
决物业纠纷提供法律依据。

为了适应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以及百
姓网购习惯养成的需要，草案完善了电
子合同订立规则。

针对近年来各界反映强烈的高利贷
问题，草案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对
于很多消费者都遭遇过的商家“霸王条
款”，草案完善了格式条款制度，进一步
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针对近年来出现的旅客霸座等严重
干扰运输秩序和危害运输安全的问题，
草案细化了客运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

——人格权编：加强个人信息和隐
私保护

人格权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
是民事主体最基本的权利。在《民法典
（草案）》中，人格权独立成编是一大亮
点，也是民法典立法的重大创新，有助于

强化对人格尊严的全面
保护。

对骚扰电话不堪其
扰、手机 APP 悄悄收集个
人信息……针对信息技
术高速发展带来的新问
题，草案也进一步明确举
措，以加强对隐私权和个
人信息的保护。

草案明确了“隐私”
和“个人信息”的定义，
并明确了处理个人信息
应遵循的原则和条件，明
确处理个人信息不承担
责任的特定情形。此外，
还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负有保护自然人的隐私和个人信
息的义务。

近年来，性骚扰问题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草案在总结既有立法和司法实践
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性骚扰的认定标
准，以及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防止和
制止性骚扰的义务。

此外，为规范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
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草案明确了
从事此类活动应遵守的规则。

——婚姻家庭编：设立离婚冷静期，
明确夫妻共同债务

当前我国离婚率逐年升高，“闪婚”
“闪离”现象频发，怎么减少“冲动式”离
婚？草案规定了提交离婚登记申请后三
十日的离婚冷静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
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

明明是无过错方，离婚后却“人财两
空”；离婚后发现莫名其妙“被欠债”……
草案对此类现象说“不”。草案吸收最高
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明确夫妻共同
债务范围；将“有其他重大过错”增加规
定为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情形；增加规
定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
权请求损害赔偿，体现出保护家庭成员
合法权益的鲜明价值导向。

针对离婚诉讼中出现的“久调不判”
问题，草案增加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
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
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草案
还吸收了新司法解释的规定，明确了夫
妻共同债务的范围，规范了亲子关系确
认和否认之诉。

——继承编：扩大遗赠扶养协议范
围，增加新遗嘱形式

为保障“老有所依”，满足养老形式
多样化需求，草案完善了遗赠扶养协议
制度，适当扩大扶养人的范围，明确继承
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均可以成为扶养
人。

与时俱进，遗嘱的形式和效力更加
灵活多样。草案增加了打印、录像等新
的遗嘱形式，增加规定对继承人的宽恕
制度，删除了现行继承法关于公证遗嘱
效力优先的规定。

此外，为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
利分割，草案还增加规定了遗产管理人
制度，更好维护继承人、债权人利益。

——侵权责任编：守护"头顶安全”
禁止高空抛物坠物

在强化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同
时，草案侵权责任编兼顾维护社会公共
利益，为社会生活提供行为规范。

高空抛物坠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
空的痛”。为保障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草案对高空抛物坠物治理规则
作了进一步完善，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
抛掷物品，同时针对此类事件处理的主
要困难是行为人难以确定的问题，强调
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
人，并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
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此
类行为的发生。

草案还实现了多处制度创新，包括
规定了“自甘风险”规则以及“自助行为”
规则，完善了网络侵权责任制度，扩大了
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明确了交通
事故损害赔偿的顺序，增加规定生态环
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等等。

草案同时明确，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
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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